
吊装作业安全技术交底

为确保起重吊运安全，通过对吊装作业的严格计划和管理，规范起重管理程序，降低相关风险，防止吊装事故发生，保障作业人员的安全和吊装货物的完整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一、 起吊前的准备与检查
1、观察现场地形及吊车的摆放位置，注意空中有无电线及其它障碍物。注意检查进行起吊工作的区域是否靠近易燃易爆物品。
2、支好千斤，铺好垫木，地面必须坚实，保持机身平稳，倾斜度不得超过３度，否则不能起吊。
3、吊装作业前，应先检查钢丝绳、揽风绳、链条、绳卡、吊钩是否可靠，滑轮是否灵活，并进行空车试运转不准带病使用。了解吊装机械吊臂的活动范围。
4、检查吊具、索具及其他附件的安全性。

5、所有液压支撑板大小应该至少是液压支腿截面积的三倍以上。

6、完全伸展支腿的液压杆，保持水平并牢固支撑在垫板上。

7、吊装过程必须设有专人指挥，其他人员必须服从指挥。应确保起重司机清晰准确和听到指挥信号。必须分工明确、坚守岗位。
8、吊装作业人员必须佩带安全帽。

6、遵循生产厂家允许的最大负载能力和最大吊臂长度的参数。注意吊钩、吊索和所有其它的起吊设施的重量都应作为负载的一部分。

二、起吊中操作应注意的事项
1、所有应听从专人指挥，当在场的其他人发出紧急危险信号时，也应听从，并尽快将起吊物吊到安全区域作紧急降落。
2、驾驶员在看到指挥人员发出的信号后，必须先回喇叭，后操作。

3、起吊重物时，在吊离地面50mm-100mm时应停下检查制动是否灵活可靠，吊物有无漏挂等不安全因素，确认各部情况正常后方可继续起吊。在起吊过程中速度要慢，做到轻吊轻放，平稳操作，随时注意吊车平衡情况。
4、不得将吊物在空中长时间停留，起吊中汽车驾驶室内不许有人，禁止将吊物越过驾驶室。

5、吊钩上吊有重物未放下之前，驾驶员不能离开工作岗位。
6、车辆移动时，必须将扒杆收回放落在支架上，收回千斤。

7、对起吊油、水、泥浆循环罐等容器时，必须将罐（容器）内油、水、泥浆全部放出。

8、当吊杆全部伸出，仰角最大起吊重物时，钢丝绳在卷扬滚上的余量，不应少于3—5圈。

9 、禁止在吊车正前方起吊，严禁起重重物时自由下落。
10、吊物摆放未稳时，不允许旋转和继续起吊。

11、起吊过程中，如发现所吊物件有偏斜，绳扣可能滑脱等现象时，应将吊物落下重新挂绳。

12、起吊重物时，绳套与物件棱角接触处，必须衬垫月形管、木板等，以防在起吊过程中割断钢丝绳。

13、两部吊车同时抬吊一件重物时，只准一人负责指挥，起落速度保持相同，每台吊机分担的负荷，不得超过该机允许负荷80%。

14、起吊物未离开地面之前不得旋转，禁止斜吊重物和吊与地面连接尚未脱离的物件。吊车不能作为牵引机车使用。
15、吊车在最大负荷下工作时，吊臂左右旋转角度各不能超过45度。

16、始终保持货物就在吊臂的正下方，确保货物起吊的吊索始终保持垂直状态。

三、指挥以及相关操作人员应注意的安全事项
1、在货物起吊的调整、升起和降下过程中或者起重机的移动（旋转）过程中，应鸣笛示警。

2、指挥人员发出的指挥信号必须清晰、准确。当两台或两台以上起重机同时在距离较近的工作区域内工作时，指挥人员使用音响信号的音调应有明显区别，并要配合旗语指挥。严禁单独使用相同音调的音响指挥。

3、指挥人员应站在使司机能看清指挥信号的安全位置上，当跟随负载运行指挥时，应随时指挥负载避开人员和障碍物。

4、负载降落前，指挥人员必须确认降落区域安全时，方可发出降落信号。
5、当多人绑持同一负载时，起吊前，应先作好呼唤应答，确认绑持无误后，方可由一人负责指挥。
6、同时用两台起重机吊运同一负载时，指挥人员应双手分别指挥各台起重机，以确保同步吊运。
7、在开始起吊负载时，应先用“微动”信号指挥，待负载离开地面100mm—200mm稳妥后，再用正常速度指挥。必要时，在负载降落前，也应使用“微动”信号指挥。

8、当指挥人员所发信号违犯规定时，司机有权拒绝执行。
9、禁止任何人爬上吊钩或者货物，除了驾驶员之外任何人不能呆在操作中的吊车上。严禁利用吊钩或在所吊物件上带人上下。

10、在货物装卸过程中，确保工作区域和起重机活动区域没有无关人员。严禁有人停留、工作或通过。禁止在悬吊的货物下有人工作、通过或者站立。

11、在整个操作过程中，可通过引绳、拉钩来控制货物的摆动。任何情况下严禁人员通过直接触摸货物来调整平衡，禁止将引绳缠绕在身体的任何部位。
12、在货物还处于悬吊状态或者起重机还在运动的时候，严禁驾驶员停止操作或离开驾驶舱，不能停止操作控制。

13、在收回支腿之前先从操作员一边缩回收回吊臂。在没有完全收回吊臂之前禁止移动吊车。
14、室外作业遇到大雪、暴雨、大雾及六级以上大风时，应停止作业。
15、在吊装作业中，作业过程必须遵守起重机“十不吊”原则，即有下列情况任何之一者不准吊装：a.指挥信号不明；b.超负荷或物体重量不明；c.斜拉重物；d.光线不足、看不清重物；e.重物下站人；f.重物埋在地下；g.重物紧固不牢，绳打结、绳不齐；h.棱刃物体没有衬垫措施；i.重物越人头；j.安全装置失灵。

四、特殊情况下吊装的安全注意事项
1、电网附近的吊装作业

1）所有空中电缆应当被视为带电，除非电线所有者或其授权代表检测或声明其没有电流。禁止起重机及操作人员与电缆有任何接触并保持一定的距离。下表列出了在电网附近操作以及起重机时应保持的最小距离（m）：

	电压(kv)
	沿垂直方向
	沿水平方向

	<1
	1.5
	1.0

	1～15
	3.0
	1.5

	20～40
	4.0
	2.0

	60～110
	5.0
	4.0

	200
	6.0
	6.0


2）安排专人负责警戒，与起重机操作员保持联络,以防止设备的任何部分接近电线。

2、在管道附近的操作

1）如在管道附近1.5米或管道上空进行起吊，应事先在管道上加装保护设施。
2）明确起重设备型号、吊臂回转角度、货物的移动轨迹及控制晃动的方式、增加监护人员、警示警戒标志等。

3）若操作员不能直接看到周围情况，应指派一人监视起重机、货物与管道之间的距离，并随时进行警示和提醒。

4）货物在移动过程中，其任何部分和管道的边缘距离不得小于2米。

5）应在操作区域周围设置路障，不得允许任何非直接参与操作的人员进入该区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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